


制度与空间: 明代“四乡”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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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明清典籍中，以方位命名的“四乡”被频繁记载，它与乡里制度中的“乡”同时并存，但本质不同，仅具有

地域空间单元的性质。四乡形成于明代，在社会事务的组织中，基本作为组织单元加以利用。明初预备仓的设置为四乡提

供了大致的框架，地方政府的屡次赈灾活动让民众产生了四乡的边界意识，而明中后期推行的保甲制度则让它具有了固定

且清晰的边界标识，四乡最终完成。
［关键词］ 明代; 赈济制度; 保甲制度; 四乡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 2021) 01-0071-09

［作者简介］ 董乾坤，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周晓光，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 230039

笔者在阅览明代地方志时发现，这些方志在记载宋代以来已经划定各乡名称和数目的同时，还

会频繁记载以东、南、西、北命名的“四乡”。嘉靖时期的徽州六县即是如此。如休宁县，全县共划分

为 12 乡: 忠孝乡、安乐乡、履仁乡、里仁东乡、吉阳乡、由山东乡、由山西乡、黎阳东乡、黎阳西乡、和
睦乡、千秌乡、虞芮乡。① 府志不仅列出各县各乡名称，而且回溯了宋元时期的设置情况，并将每乡

所辖的都、图、村详细列出。显然，此处各乡是宋代以来乡里制度意义上的行政之乡。然而，在同一

文献中，在叙述各县的桥梁、渡口时，它们所属区域并非上文所列之乡，而是归于按照方位所划分的

四乡，再以休宁县为例，列为:“在城，桥五; 北乡，桥一; 东乡，桥二十二、渡五; 西乡，桥十六、渡二; 南

乡，桥十三、渡五。”②显然，这里的“四乡”，虽也以“乡”命名，但与行政意义上的“乡”有本质的区别。
前者延袭了自秦汉以来的传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功能;“四乡”只是借用了“乡”的名称，仅具

有地域空间的性质，与福建乡村的“境”类似。③ 它不具有征收税赋、编排户籍的行政功能，亦未进入

国家行政体系。
管见所及，“四乡”在明代以前的典籍未见记载，而明代以后的文献又大量提及。④ 显然，它的形

成与明代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进一步检索文献可发现，四乡并非仅是按照方位划分的笼统区域，

而是具有明确界限的固定空间，具有特定的内涵。学界对这四乡及其形成问题尚未作过探讨。故

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此加以初步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总体来说，本文认为，这一具有明晰边界的地域单元，是进入明代特别是嘉靖以后才逐渐形成

的。其原因有三点: 一是明初预备仓的设置，将一县大致划分为四个区域，二是地方政府历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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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徽州府志》卷 1《厢隅乡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影印本，第 29 辑史部地理类，第

35 页下—36 页上。
嘉靖《徽州府志》卷 10《桥梁》，第 248 下—249 上页。
有关“境”的讨论，可参见 Kenneth Dean and Zheng Zhenman，Ｒ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n Plain，Leiden: E． J． Brill，2010。
以方位划分的乡至迟在汉代时就已有记载，但它是官府所划定的行政之区，与本文所讨论的“四乡”有着本质不同，详见王

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辨正》，《历史研究》1954 年第 2 期; 张金光:

《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历史研究》1997 年第 6 期。另，本文所讨论的“四乡”是宏观意义上总体讨论，具体到各个地方会

有不同，如明代嘉靖时期的莱芜县，其方位上的东西南北四乡与行政意义上的乡完全重合，在功能上更为复杂，见嘉靖《莱芜县志》
卷 2《地理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 1981 年影印本，第 43 册。



的赈灾活动，让地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边界意识，三是明代中后期保甲制的推行，使四乡最终形成

清晰的边界。下面，笔者分别加以讨论。

一 预备仓的设置与四乡区域的初步划分

目前学界对预备仓的研究多着眼于明代的仓储制度及其救荒效果，对这一制度的设立、运行、
影响以及废除都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然而，此一制度对社会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则未涉及。① 关

于预备仓的设置情况，《明会典》专设一目加以记载:“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

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②《太祖实录》《明会要》亦有记载。③

从既有研究成果以及存世文献来看，朱元璋制定的预备仓政策在全国都得到了推行。据钟永

宁对广东部分府州县、吴滔对苏松地区、李菁对南直隶等地区预备仓的研究来看，最早建立者为广

东省河源县，时间为洪武二年( 1369) ，其次是同省的钦州府，时间为洪武五年( 1372 ) ，另外较早建

立者是南直隶的桃源县和清河县。但南直隶预备仓的建立大多是洪武二十三年及以后，表明洪武

二十三年是预备仓的普遍设立期。据李菁对南直隶 32 个州县预备仓的废弛情况研究来看，32 个州

县中，最初设立四所预备仓的州县有 26 例，占 81． 2%之多。④ 除南直隶外，其他省份亦有类似情形，

如浙江仁和县:“本县预备仓，洪武二十四年建，岁久倾圮。永乐三年，知县彭奎重建。四所，每所仓

廒二十间。东仓在城东北林平镇; 南仓在城北郭石灰场; 西仓在城西北仲墅; 北仓在城北塘栖镇。”⑤

再如湖南郴州:“( 州) 预备仓，在丰济仓内。旧有预备仓四: 一在郡东永丰乡石虎铺; 一在郡南秀才

乡，地名沙江; 一在郡西吉阳乡，地名土陂洞; 一在郡北西凤乡。正统九年，太守袁公均哲以道远不

便，俱移于此。”⑥这一现象表明，在预备仓的设置上，明初州县大多执行了国家的意志。那么预备仓

制度这一设计与四乡的形成有何关系呢?

首先是预备仓设置的数量和地点。《明会典》《太祖实录》《明会要》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表明，

一县之中，设立预备仓四所，位于县内东、南、西、北四方人烟稠密之处。嘉靖《仁和县志》中甚至出

现了东、西、南、北仓的记载。上述四仓与四乡是否具有直接关系? 《明史》的记载可给出一些线索:

“( 明初) 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永乐中……益令天下府县多设仓储，预

备仓之在四乡者移置城内。”⑦从这段记载看，四所预备仓分立于四乡之内，显示出二者的关系。如

果说《明史》的记载体现的是清初士人的观念，那么明代士人的记载则更能说明问题。据嘉靖时人

雷礼记载，正统年间，王来主政山西时:

( 正统) 六年，以国初创立预备四乡仓，仓粮废弛，谋诸京营，即以州县户口之数为则，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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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预备仓作专题研究的成果包括: 梁方仲:《明代的预备仓》，原载天津《益世报》1937 年 3 月 21 日，后收入《梁方仲经

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9—163 页。星斌夫:「預備倉の復興」、『文化』1953 年、第 6 期;「明代の預備倉

と社倉」、『東洋史研究』1959 年、第 2 期。顾颖:《明代预备仓积粮问题初探》，《史学集刊》1993 年第 1 期。钟永宁:《明代预备仓述

论》，《学术研究》1993 年第 1 期。李庆奎:《明代预备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1995 年。汪火根:《明代仓政与基层社会

控制———以预备仓和社仓为例》，《龙岩师专学报》2004 年第 1 期。陈旭:《明代预备仓创立时间新论》，《农业考古》2010 年第 1 期。
柴英昆:《明代预备仓政若干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0 年。张焕育:《明代预备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

2010 年。胡火金:《明代预备仓管理的弊端及其启示》，《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 5 期。蔡小平:《明代预备仓与先赈后闻探析》，《内

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王卫平、王宏旭:《明代预备仓政的演变及特点》，《学术界》2017 年第 8 期等。
申时行编《大明会典》( 万历朝重修本) 卷 22《户部九·仓庾二·预备仓》，中华书局 1989 年影印本，第 152 页。
见《明太祖实录》卷 191“洪武二十一年六月甲子”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校印本，第 2881—2882 页。龙文

彬编《明会要》卷 56《食货四·预备仓》，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1073 页。
钟永宁:《明代预备仓述论》，《学术研究》1993 年第 1 期; 吴滔: 《明代苏松地区仓储制度初探》，《中国农史》1996 年第 3

期; 李菁:《明代赈济仓初探———以南直隶地区为例》表 1、表 2，《中国建筑史论会刊》第 11 辑，2015 年。
嘉靖《仁和县志》卷七《恤政·预备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94 册，第 104 页下。
万历《郴州志》卷 9《创设志下·仓·州》，《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58 册。
《明史》卷 79《食货志三》，中华书局 1974 年校点本，第 1924 页。



积之多寡，选委府州县官之廉干者分任抡才。鸠工程，盖仓廒，皆不劳民。先是，仓立于四乡，

则移入城郭。①

显然，在王来主政山西之前，当地政府已执行了明初以来有关预备仓的制度规定，按四乡区域

分设了预备仓，王来主政时才移入城中。嘉、万时人耿定向在论及救荒措施时也称: “查国初令甲，

四乡各立预备仓，历代因之。”②王来的事例与耿定向的记载表明，依照制度的设计，一县之内，四所

预备仓分置东、西、南、北四乡之中。因此，他们直接称预备仓为“预备四乡仓”。明成化年间的浙江

兰溪人章懋在为兰溪县新迁的预备仓所作的记文中说得更为具体:

洪惟我太祖皇帝，以亶聪明。……爰命所司出官钞以易谷而储之乡、社，以备凶荒，以恤艰

厄，谓之“预备仓”。……于时，兰溪始有东、西、南、北四乡之仓。视岁丰歉而敛散之，民是以不

饥。③

兰溪县自明初始有东西南北四乡之仓，显然是设置预备仓的结果。
其次是预备仓的管理。预备仓为应对突发灾害而设，以备不时之需。预备仓虽为官仓，但其看

守与管理大多借助民间，且自永乐朝以后，预备仓即处于废举不常的状态，嘉靖以降，大多被民间自

己设置的义仓和社仓所取代，因此留存文献很少。关于预备仓的管理运作，嘉靖《仁和县志》中有一

则史料，十分珍贵:

预备仓，旧名老人仓。洪武初，令天下州县乡都，各量置仓，择耆老一人主掌之，故名。其

法: 凡遇岁丰，县官劝令当乡足食之家，义出米谷不等贮蓄，官籍其数。凶年许当乡下户贷借，

秋成抵斗还官，著为令，有古义仓之遗意。岁久颇就倾圮。每大诏赦之颁时，敕有司举行毋怠。
岁或饥馑，乡邑间有知义而献给者焉，有劝分而应命者焉。正统初，以言者户部奏差刑部郎中

刘广衡巡行两浙，劝分预备，因以老人仓改名“预备”。受之仍借自愿献官者与劝而分者多寡之

数，上之户部，请旌异焉。视自献米逾千石，特赐玺书，官为树表，且复其家; 劝而分，赐玺书，但

复其身; 又次玺书，但立石其家以表。迨后，又下冠带荣身，又锡以七品散官之令，为民劝义，益

多途矣。又因言者，凡大小衙门、吏典、三司、知印承差、府县僧道、医学、阴阳官，俱令入米有

差。免其考试，就与职役。又令一应囚徒，所犯自笞以上至杂犯死罪，凡有力者并听入米赎罪。
本府遂以旧圣安仓改作预备仓收受，岁亦不下万有余石，皆所以备荒于未然者也。

本县预备仓，洪武二十四年建，岁久倾圮。永乐三年，知县彭奎重建。四所，每所仓廒二十

间。东仓在城东北林平镇，南仓在城北郭石灰场，西仓在城西北仲墅( 今废) ，北仓在城北塘栖

镇。④

上述有关预备仓的记载，除对名称的解释稍有差错外，大致符合预备仓的发展史实。据文中所记，

预备仓在设立之初，在当地选择一名年高德劭的老人进行管理，因此在仁和县的民间俗称为“老人

仓”。由此看来，围绕着预备仓的管理和赈灾，四乡亦有自己的管理人员，具有半官方性质。只是它

与里甲系统不同，不具有管理户籍和赋役的功能。此外，这则记载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凡遇

岁丰，县官劝令当乡足食之家，义出米谷不等贮蓄，官籍其数”，指出仓粮的来源是“当乡足食之

家”; 第二，“凶年许当乡下户贷借，秋成抵斗还官”，表明受赈对象为“当乡下户”。学界对预备仓粮

的来源与赈济对象以及形式都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但对于“当乡”这一概念未有涉及。这里“当

乡”之“乡”显非行政区划意义的行政之乡，而是按照方位划分出来具有地域范围的四乡。“当乡”
的概念说明在时人观念中，四所预备仓有各自的赈济范围，且具有明确的界限。可以认为，正是明

初对预备仓设于县内四个方位的规定，让四乡的格局得以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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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礼撰《国朝列卿纪》卷 63《王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93 册，第 711 页上。
耿定向撰《耿天台先生文集》卷 18《杂著·牧事末议·保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31 册，第 447 页下。
章懋:《枫山集》卷 4《碑记·兰溪县新迁预备仓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本，集部第 193

册别集类，第 122 页。
嘉靖《仁和县志》卷 7《恤政·预备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94 册，第 104 页上、下。



二 地方政府的赈灾活动与四乡边界意识的产生

据杨益、杨乙丹对《明太祖实录》的统计，预备仓设立以后，由于其官办性质，自洪武二十三年至

洪武三十年( 1397) ，有多次官方利用预备仓进行赈济或赈粜的记载，表明在实际运作中，预备仓在

设立之初起到了一定作用。① 那么，它是如何利用预备仓进行赈灾的呢? 易言之，民众一旦受灾，他

们可以去哪所预备仓领取粮食? 预备仓的粮食分配给谁? 这些问题与四乡边界意识的形成关系甚

巨，但目前没有可资利用的研究成果，只能根据相关不多的文献加以探讨。
前已提及，预备仓至迟在嘉靖以后即已废弛不振，代之而起的是义仓、社仓、常平仓之类。据

《大明会典》载:“( 嘉靖) 八年题准: 各处抚按官设立义仓，令本土人民每二三十家约为一会，每会共

推家道殷实，素有德行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一人为社正，会书算一人为社副。”②此事《明史》亦载，

内容大同小异，唯不同者，《明史》载为“社仓”。③《大明会典》将此则记载置于“预备仓”一目中，说

明至嘉靖八年( 1529) ，预备仓在官方制度中已被义仓或社仓所取代，但它们的设立原则与预备仓相

同，还是在四乡的框架内运行。如张朝瑞在其广为流传的《建常平仓廒议》一文中对常平仓制度的

设计:

伏睹《大明会典》: 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责本地

年高笃实人民管理。……奈何岁久法湮，各州县仅存城内预备一仓，其余乡社仓，尽亡之矣。
……今欲为生民长久之计，则常平仓断乎当复者。兹欲令各属县，备查四乡，有仓者因之，有而

废者修之; 无者各于东西南北适中，水路通达，人烟辏集，高阜去处，官为各立宽大坚固常平仓

一所。……大约每乡一仓，上县籴谷五千石，中县籴谷四千石，下县籴谷三千石。……城中预

备仓，照常造送查盘，四乡常平仓，免送查盘。……就经金衢二府勘议申呈，随该本道看得: 城

内之预备仓以待赈济，然有出无收，其费甚巨。四乡之社仓以待敛散，然易散难敛，其弊颇多。
惟常平仓，胡端敏公所谓“不必更为立仓，就当藏谷于四乡仓之侧”者。其法专主粜籴，而籴本

常存。盖不费之惠，其惠易遍，弗损之益，其益无方。诚救荒之良策矣。矧今节奉明文，建仓积

谷，以备凶荒，此正兴复常平仓之大机也……
一、定仓式: 保民实政簿开: 各县，立四乡仓……④

张朝瑞指出:“四乡之社仓以待敛散，然易散难敛，其弊颇多”，因此建议官方在全国兴复常平

仓，其设置的位置与当初的预备仓如出一辙。且在其叙述中，也将常平仓径称“四乡仓”，显示出四

乡与仓是一种固定的关系，此可说明，这一固定搭配在时人眼里已是一种常识。张氏是在预备仓大

多废弛的情况下，在方法和理念上模仿预备仓的设计，于四乡设立常平仓。如何利用常平仓赈济，

张朝瑞提出了具体措施:

其出粜一节……四乡不能尽同，各宜审量行之。大率赈粜与赈济不同，不必每甲寻贫民而

审别之，以多寡其谷数。如一甲应籴五斗、或一石、或二石，则甲甲皆同。惟以谷摊人，不因人

增谷。籴银每甲一封亦可，庶乎易简不扰。或甲中十家轮籴，则每日每甲籴不过二人，每人籴

不过二斗。此荒年赈粜之大较也。每乡除无灾都保不开外，先期将有灾保甲，派定次序，分定

月日，某日粜某保某甲，某日粜某保某甲。明日出令，保正副公举贫民。至期，令其持价籴买。
……四乡粜完，即将谷价送官，听掌印官于秋成之日，就近各选殷实人户领银，尽数照实价籴

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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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瑞认为，因四乡各有一所常平仓，灾荒对各乡造成的影响程度不同，且各常平仓储存谷物

数量有别，因此，每乡不必整齐划一，而是要审量而行。在对灾民进行赈粜时，是将有灾保甲编定次

序，按照日期轮流粜米。此可说明，在赈粜时，各乡皆有自己明确的边界，各乡中的灾民是按保甲编

制、按照官府派定的日期到指定的常平仓平价籴米。这一按方位划分四乡实施赈济的主张并非张

朝瑞一人独有，如屠隆在《荒政考》中也主张: “必也四境之内，照东西南北，分日择地，谕集该境饥

民，躬亲查给，勿委人误事。”①

常平仓是一种平时积储以备饥荒的预备措施，但因管理不善等问题导致每当饥荒发生，仓储的

效用很难满足。因此地方官时常会制定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如设置粥厂即是其一。由于灾民众多，

对如何保证施粥有序进行，保证公平，明代许多士人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王士性的《赈粥十

事》流传颇广。他提出了十条建议，详细阐述了赈粥过程。在第一条“示审法”中，为了核实贫民和

灾民，他提出:“州县官先画分界，小县分为十四五方，大县二三十方。大约每方二十里，每方内一义

官一殷实户领之。如此方内若干村，某村若干保，某保灾民若干名。”②这样“日散粟散粥，亦俱照方

举号，挈领提纲，官民两便”。③ 在第二条“别等第”中，他主张将所画方内居民按财产多寡分别等

第，划分清晰，并确定哪些人愿意赈粟，哪些人愿意赈粥。④ 第三条“定赈期”则提出按照方位所编定

的次序，随日期轮赈:“如初三日开仓，则初一日出示: 初三日赈东方灾民，仰天字号地字号若干方保

甲，带领应赈人赴县; 余方不许预动。初四日赈西方亦如之。南北亦然。如东方至者，亦视其远近

以为次第，庶无积日空回之弊。”⑤这里王士性将东、西、南、北四方与赈期结合起来，分别开仓赈粟，

且提前告知，这样官府和灾民皆有预备，至期灾民在地方保甲的带领下至县即可领到粮食，不至于

空手而返。而对于那些愿意赈粥的灾民而言，王士性在“分食界”条中提出更为细致的方法:

今既每方二十里，则以当中一村为爨所。州县出示，此方东至某村，西至某村，南至某村，

北至某村。但在此方之内居住饥民，已报名者，方得每日至村就食，令保甲察之。不在此方内

者，申令还本方，不得预此方之食。⑥

此处，王士性进一步将“方”中的四界具体至某村。规定在“方”中心一村之中设立爨所，而后，“方”
中已报名者每日至此村中就食。同时令保甲监察，凡是不在本“方”中的民众不得来此食粥，即“不

得预此方之食”。对于如何管理前来就食的饥民以及从此处路过的流民，王士性在“登日历”条中

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监爨官署一历簿，送州县钤印。如今日初一日起，分为二大款: 一、本处饥民。照其坐位，

从头登写花名: 赵天、钱地、孙玄、李黄。有父母、妻子病在家下不能来者，公同保甲查的，即注

于本人下: 父系何名，妻系何姓，不得冒支。前件以上若干人。二、外处流民。又分作东、西、
南、北四小款: 一、某处人某人某人系欲过东者; 一、某系欲走西走南走北者。其下即注本日保

甲某人送出境讫，违者连坐保甲。前件亦结以上共若干人。⑦

在本处居民身份已确定的前提下，登记花名，不能来之人也要标注明确。对于流民，亦按照东、西、
南、北划分，原籍何处，从何方来，往何方去，皆要咨询仔细。

从张朝瑞、王士性的主张来看，在赈灾中无论是常平仓还是粥厂，其赈济范围皆有明确的边界，

尤其是王士性的方法，对于界限内外是特别注重的。正是这种“赈界”的存在，在后期赈灾中，会有

四方之间相互救济的事例，也会有因居民“赈界”的内外而出现纠纷。如道光年间的安庆府桐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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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赈灾时，即出现东南乡与北乡相互调剂的现象:

又桐城昔有水旱之灾，四乡捐赈，各保其乡。道光二十一年，东南灾重，蒋侯因北乡捐金稍

多，始议分贴，并谕北乡倘有旱虐，东南成熟，亦当捐金通拨，此诚调剂通融善法。去岁，明府亦

仿旧行之尚，愿以此意明白晓告，著为定法。①

可见桐城县往昔赈灾时是“各保其乡”，为更好地应付灾荒，在道光二十一年时( 1841) ，蒋侯因东南

灾重而“始议分贴”，即在乡之间相互帮贴，进而著为定法。
上面的讨论表明，明代中期以后，在赈灾过程中，一县之内形成了四“乡”及各“方”的边界意

识。在赈灾中，对于地方官而言，为了让救济有序进行，必须要将灾民所属的区域清晰地划分出来，

让一定区域的粮食资源服务于特定的人群。对于民众而言，其所处的区域规定了他接受救济的范

围，同时他也必须明确，哪些人有权享受自己区域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在此过程中，边界意识得以

确立。但边界意识从产生到固定，需要有一个过程。四乡能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固定边界的区域，与

明代中后期保甲制的推行密不可分。

三 保甲制的推行与四乡界限的确立

由于界限不明，在灾害发生后，在确定赈灾对象时，往往会产生纠纷。特别是里甲制和保甲制

并行时，让赈灾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成化九年( 1493) ，章懋为福建提刑按察司佥事，在其任内，辖区内的蒲城县发生了灾荒，蒲城县

政府按照是否具有本地户籍而确定赈济对象。在此过程中，由于地方官员的贪腐，使得许多为县内

大户坊长冶铁的外籍铁匠“关支仓谷而去”，而本地户籍的“近仓居民不得关支”，引起本地户籍居

民的不满，告到前来巡抚的章懋处，最终以“将各坊长问罪，追还冒支仓谷”而平息了事端。有论者

在引用这则材料时，认为这是预备仓本身的弊端所造成的。② 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背后反映的实

质性问题则是明初的户籍制度与现实中赈济实践之间的矛盾。明初实行里甲制度，黄册开载民众

里甲户籍，作为佥派的各种力役凭证。赈灾时按照这一户籍标准确定赈济资格，原本并无问题。但

由于谋生的需要，流动人口始终大量存在，如在蒲城，以冶铁为生的打工者大有人在，且极有可能居

住此地已久。一旦灾荒发生，这种户籍不在此地的打工者便没有了生活保障。为了照顾这些人，当

地的坊长便设法利用预备仓为他们谋得一些救济粮食，但此举与制度相悖，在粮食极度缺乏的情况

下，本地户籍民众对此十分不满。而且具有本地户籍的民众并非全部生活于本地，也并非全部是贫

民，这让赈济变得复杂起来。
对于里甲制与赈灾之间的矛盾，万历时人冯应京即指出其弊端:

初以相邻相近，故编为一里; 今年代久远，里甲人户，皆散之四方矣。每见里长领赈，辄自

侵隐; 甲首住居窎远，难以周知。及至知而来，来而取，取而讼，讼而追，追而得，计所得不足偿

其所失。是故强者怒于言，懦者怒于色，只得隐忍而去。甚有鳏寡孤独之人，里甲曰:“彼保甲

报之，我何与焉?”保甲曰:“彼里甲报之，我何与焉?”互相推诿，使其转死沟壑，无与控诉者，往

往有之。③

在他看来，由于人口的流动，人户的逃离，使得在赈灾中赈济钱粮常被里长冒名支领。即便被

官府发现追回，由于甲首住居偏僻，距离县城较远，往往追回的钱粮不足于抵偿所费财力。而且，里

甲中有些鳏寡孤独之人，在赈灾中，会出现里甲与保甲互相推诿的现象。面对此种情形，他提出:

“不若立为画一之法，俱归保甲，盖凡编甲之民，萃处一处，责之查审，其呼唤为易集，其贫富为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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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奸弊为易察也。”①并认为:“弭盗救荒，莫良于保甲。二者相须并行，方克成功。盖保甲为弭盗而

设，是以治之之道编之也。民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也难。为赈饥而设，是以养之之道编之也。民情

莫不好利，故其成也易。”②在他看来，与“弭盗”的功能相比，保甲在救荒中的功能，使其更易于成功，

因为弭盗的本质在于治民，而救荒的意义则是养民。对于如何编排保甲，他给出了具体的解释:

先将城内，以治所为中央，余分为东南西北四坊。如东坊，以东一保、东二保、东三保等为

号，每保统十甲，设保正、副各一人。每甲统十户，设甲长一人。南西北坊亦如之。东坊自北编

起，南坊自东编起，西坊自南编起，北坊自西编起，至东北而合。坊不可易，而序不可乱。大约

如后天八卦流行之序: 自东方之震起，驯由南方之离，西方之兑，北方之坎，至东北之艮止。次

将境内，以城郭为中央，余外乡邸，亦分东南西北四方，各量山川道里，即令在城四方保正副分

方下乡，会同该乡保正副，量村庄为界编之。其编亦如在城法。大村分为数保，中村自为一保，

小村合邻近数处共为一保。一保十甲，听自增减甲数，因民居也。一甲十户，不可增减户数，便

官查也。或余二三户，总附一保之后，名曰畸零。此皆部分土著流寓，而一体编之也。其在乡

四方保正，俱以在城保正副分坊统之。如在城东一保，统东乡几保; 在城东二保统东乡几保。
以至南与西北，莫不皆然。③

按照他的解释，保甲先自城中编排，其方法即按照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坊编排而成。随后按照

此方法编排四乡，且以村庄为界。编成之后，各立保正、副，且以城中保正、副按照方位次序统领各

乡保正、副。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

盖计坊分统，内外相维，久之周知其地里，熟察其人民。凡在乡户口真伪，盗贼有无，饥馑

轻重，在城皆得与闻。或有在乡保长抗令者，即添差人役，助在城保长拿治之。此法行则不烦

青衣下乡，而公事自办矣。有司唯就近随事觉察在城保长，使不为乡邸害耳。此盖居重驭轻，

强干弱枝之意，亦待衰世之微权也。而于弭盗赈饥，尤为切要。编完以在城四坊保数，及所统

在乡保数，要见在城某坊一保，统某乡几保，某保坐落何地名，及各甲数，并保正副甲长姓名，俱

要开为真正书名，不许混造排行。④

在他看来，此法不仅能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而且还能让政府对地方民众的详细

情况了然于掌，对于“弭盗、赈济，尤为切要”。由此可知，赈灾之所以在明代能以四乡为单位顺利实

施，保甲制居功甚伟。与里甲制相比，保甲制是一种按照民众居住的实际区域编排而成的制度，因

此在实际操作中能够以村庄确定实际边界，从而对四乡居民分别赈济而不致出现混乱。前述张朝

瑞提出的赈济之法，正是他于万历年间任金衢道期间，在金华府、衢州府施行的记录。他的事迹也

被镌刻在石碑之上，立于金华县内，后人将碑文收录刊刻后才广为人知。他推广的常平仓，在金、衢
境内也留下了记载。⑤ 万历年间，周孔教巡抚苏州时，恰值该地发生饥荒，他便参照林希元在嘉靖八

年( 1529) 条陈的《荒政丛言》，制《荒政议》一文，详细记录了他实施赈济的措施: “五曰先编保甲。
……夫是法也，为弭盗而设，是以治之之道，编之也。民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也难。为赈饥而设，是

以养之之道编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也易。今遇灾赈，正编行保甲之一机矣。……大概先将

城内以治所为中央，余分东、南、西、北四方。如东方以东一保、东二保、东三保等为号，每保统十甲，

设保正副各一人; 每甲统十户，设甲长一人。南、西、北方亦如之。”可见，周孔教正是利用了编行保

甲的机会，利用保甲来编划赈济的范围。陈龙正因此认为周孔教的做法是“法贵因时，故特以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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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 下) 卷 44《荒政·备荒考中》，第 1292 页。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 下) 卷 44《荒政·备荒考中》，第 1290 页。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 下) 卷 44《荒政·备荒考中》，第 1290—1291 页。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 下) 卷 44《荒政·备荒考中》，第 1291 页。
详见康熙《金华县志》卷 3《官政类·惠政·富谷常平仓》，《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497 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3 年版，第 212 页。



于农之意”。① 这些措施并非仅是具文，而是将之颁行，在苏州府加以推广。钟化民在河南的赈灾措

施也类似。万历二十二年( 1594) ，河南发生大荒，他受朝廷委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负责赈灾。他

采用的方法，即是“谕各府州县正官，遍历乡村，集保甲里老，举善良以司粥厂……人以片纸图貌，明

注‘某厂就食’印封”。在对贫民进行“散银”时，“正官下乡亲给，分东、西、南、北四乡”。与周孔教

一样，钟氏在河南的赈灾中，也是以保甲编民，按四乡划分，其过程“俱详《赈恤事实》中，活饥民四

千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有奇”。不论这一数字是否真实，他的这次赈济应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以致于他在万历二十四年去世时“士民号泣罢市，争捐赀建祠”。② 俞森将其赈灾措施辑录汇册，

取名《赈豫纪略》，即表明这是对赈灾活动的记录，而非只是一则议论。如果说这些官员由于所管范

围较大，无法保证政策执行效果的话，那么王世荫在霍邱县的赈灾措施，在一县之内则相对具有可

行性。万历四十五年( 1617) 七月，淮北地区发生灾荒，颍州兵备道指示府州县官提供赈荒之策，霍

邱知县王世荫因此陆续上陈《赈备款议》《赈发款议》等文，条陈详备，得到上级官员的嘉奖和批准。
按照他的方法，“夫赈之最紧关处，在审饥一节。……其审饥，则定以保甲册为据。选极慕义良民分

保研查，扣的口数，移粟分赈”。据此按照地域分厂别赈，“今厂分四十七所，期定以每月之望，令通

县饥民同此一日，各赴分厂得赈。即有狡猾之徒，亦限于时日，不得驰东骛西”。在管理上，政府“约

输买义民所积官封粮若干，可赈若干口，其环而向以赈者，远不过十里之外之人。每月十五日，发给

连面图书印票”。③ 为了让赈灾工作有序进行，王世荫还将全县人口根据保甲册按厂划分清晰，并将

各厂所在地点以及赈济民众的具体数额按厂分别列出。④ 王世荫后将这些文献编辑成册，取名《赈

纪》，他的这些赈济方法应在得到上级官府的批准后付诸了实施。因此，跟《赈豫纪略》一样，是作

为赈济过程的部分记录而保存下来的。值得说明的是，在明代以前的救荒策略中，一些官员的赈荒

策略中已经出现分区、按户、逐日赈济的做法。富弼在治理青州时，针对流民已提出按户口逐日赈

济办法。朱熹设立的社仓也是分乡赈济，其社仓约根据“保簿”编排依照户口和日期轮流给粮。⑤ 但

此一时期，并未产生本文所讨论的“四乡”。直至明代，在全国范围内的预备仓制度、赈灾实践以及

保甲制的综合作用下，具有清晰边界的四乡才得以形成。不过，由于各地情况不一，四乡形成的时

间并不一致。如前已提及的徽州各县早在明嘉靖时期就已形成，而很多县份直到清代才出现记载。
不过，遗憾的是，限于水平，加之明代时期的四乡，作为地域单元承载的功能单一，记载较少( 尤其是

官方文献) ，我们尚未看到在分四乡赈济与四乡形成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文献。但通过本文的初步

探讨，尤其是明代的一些文献中有关“四乡仓”“四乡预备仓”的记载，可以表明在赈济制度与四乡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以往学者在讨论保甲制时，多言及其治安、弭盗功能，但上述实例体现出保甲制在赈灾中也具

有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嘉靖以后，随着保甲制的推行，在频繁赈灾的过程中，四乡作为一个边界清

晰的区域最终形成，并被时人加以运用，从而出现了前述徽州府志中东、西、南、北乡的记载。

余 论

四乡的形成，与明代的赈济仓的设置、赈灾活动的实施以及保甲制的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明

初，朱元璋在一县之内于东西南北四乡各设预备仓一所的制度，使得以预备仓为核心的四乡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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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周孔教撰，俞森辑，夏明方、黄玉琴点校《荒政议·荒政议总纲》及陈龙正“按语”，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 1
册，第 296、295 页。

钟化民撰，俞森辑，夏明方、黄玉琴点校《赈豫纪略·赈荒事实·慎散银》及俞森“按语”，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
第 1 册，第 156、155 页。

王世荫辑，夏明方点校《赈纪·赈发款议》，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 1 册，第 321—322 页。
王世荫辑，夏明方点校《赈纪·赈发款议》，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 1 册，第 325—335 页。
董煟原著，张光大新增，江阴朱熊补遗，澶渊王崇庆释断，海虞顾云程校阅，夏明方点校《救荒活民书( 原名〈救荒补遗〉) 》

卷上、下，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 1 册，第 43—44、48—49 页。



成。明中后期以后，虽然预备仓制度难以维持，但继之而设的常平仓等依然仿照预备仓而设。而

且，由于里甲制与赈灾行为出现了矛盾，因此，地方官纷纷利用保甲组织，以村为标识，按地域重新

划分民众，使四乡具有了明确的边界。在频繁地以四乡为单位赈灾的过程中，各乡民众必须到各自

的赈济仓或粥厂接受赈济。在此，空间划分与“受赈权利”等同起来，因此，一方面地方官府为了便

于管理灾民、防止混乱必须将四乡民众登记在册，明确归属; 另一方面，为了在赈灾中维护自己的权

益，地方民众必须要熟知自身和他人所属何乡。这样，四乡作为四个固定的地域单元最终形成。这

种划区分赈的做法，在明清时代持续不坠。当然，在具体的赈灾中，因赈济内容不同，所划区域有大

有小，这样在各地形成了种类不一的赈济模式和区域单元。①

在此过程中，国家制度是形塑地方民众空间观念的政治条件，制度的实施是地域空间单元形成

的现实需要，而民众在频繁的备荒赈灾中对自身权利的持续关注则是形成固定界限的思想基础。
于此，可以看出国家、民众空间观念和区域单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为值得注意者，传统时期

的乡村社会在行政区划之外，还存在着一套或多套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在各

个领域发挥着管理民众、动员民众的作用。唯有对这些大小不一、错综复杂的管理体系，进行深入

的考察，方能真正了解地方社会的统合管理机制。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晚清徽州塾师的生活实态研究”( 项目编号: 17BZS117) 阶段

性成果〕

( 责任编辑: 蒋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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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滔曾对清代江南的赈灾与社区的形成作过详细的论述，参见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
2001 年第 4 期;《赈饥与县级以下区划的变化: 明清嘉定宝山基层行政之运作》，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 清代灾荒与中国社

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61—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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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Planning，Construction and Land Price Fluctuation in Tianjin’s British Concession
GONG Ning

Examining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ianjin’s British Concession and the intertwined rela-
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land filling project，the present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echnical
support from the home count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building of concession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takeholders was also significant． The result of building concession was that the old city，which
was the conventional economic center，was gradually replaced with the concession mattering economically
to Tianjin．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and May Thirtieth Movement XU Tao
Differing itself from the traditional study，the present paper reexamines 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 SVC) groomed by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 SMC) ． It
points out that the reason why SMC，an administrative derivative of colonial rule，took a tougher line on
the nationwide anti-imperialist patriotic movement precisely lay in SVC，a powerful privately trained
armed forc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Newly-Discovered Chen Yinke’s Notes on Bai Juyi’s Song of Everlasting
Ｒegret YU Gang
This newly-discovered Chen’s notes are composed of thousands of words，which might shed new light on
Chen’s scholarship． The present paper，comparatively reading into this note and Chen’s analysis of Song
of Everlasting Ｒegret in his monograph on the poetry of Bai Juyi and Yuan Zhen，argues that the new notes
and established analysis of the Song are inter /dependent of each other．

Confucius’s Ｒectification of Monster Names: A Confucian Convention of Natural History
ZHOU Jin-tai

The present paper contends that Confucius’s rectification of monster names might be an extension of the
early Shamanism and was related to the later apotheosization of Confucius． It particularly points out that
the Confucian endeavor finally eliminated the Shamanistic connotations existing in the rectification of mon-
ster names and herein lay a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metamorphosis．

Institution and Spac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Four Countrysides in Ming
DONG Qian-kun and ZHOU Xiao-guang

Sixiang ( literally，four countrysides) ，which was named after the directions，was frequently recor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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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of Ming and Qing． It，being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xiangli ( the sub-county administrative u-
nit) ，was spatial and organizational as well，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social affairs． Sixiang e-
merged in Ming an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serve granary in case for famine．

The Growth of Compilation of Fiscal Book in Mid-Ming: A Case of Spread of Technology of Fi-
nancial Management SHEN Bin
The compilation of fiscal book，whereby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could be quantified，was a response
to the silver-associated monetization of national finance in Ming． It was not a top-level design but origina-
ted from the local practice．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actice in Zhejiang，attempting to answer
for what reason it was popularized in the reign of Jiajing of Ming．

Controversy over a Granted Pond: The Vicissitude of Public Property of Lingying Temple in
Ming’s Nanjing HE Yan-ran
The present paper，investigating the controversies over a granted pond in relation to a Nanjing-based Dao-
ist temple known as Lingying ( Numinous Truth) ，attempts to shed light on multif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public property owned by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Aside from the con-
ventional perspectives，it experimentally analyzes the issue from the ecological angle．

Prominent Families and Clan: The Evolution of Family-Based Shandong Genealogies in Ming and
Qing ＲEN Ya-xuan
The family-based genealogy was not a natural branch but a purposiv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an lineage．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such practice in Ming-Qing’s Shandong，illuminating the fact that in the mid-
Ming local prominent clans responded to taxation and corvee by dividing the clan into smaller families．
This reconstruction did not change regardless of the changes in taxation in Qing．

Facades of Yangwu and Qingliu Factions: The Cases of Li Hongzhang and Zhang Zhidong in
Their Early Contacts DAI Hai-bin
The present author contends that，in comparison with Li Hongzhang，the towering figure of Yangwu
( Westernization) Faction，people such as Zhang Zhidong，the representative of Qingliu ( Indigenized-
Westernization) Faction，were more intellectually broad and advocated a more comprehensive moderniza-
tion． It thoroughl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factions，as well as analyz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existing between them．

Advertising France in China in World War I Ding Yi-jun and Zhang Zhiyun
Digging into relevant written materials preserved in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the
present paper reconstructs the French endeavor to counterpunch Germany’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the
Far East by mobilizing all its resources in overseas colonies to showcase the image of a powerful France． It
reveals that not only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Gouverneur de l’Indochine Fran? aise but
also foreign offices in China joined the ende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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